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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六届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
：

本公司及公司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六届三十二次会议于

2011

年

6

月

14

日以在东方宾馆

3

号楼

4

楼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6

月

8

日以电邮形式发出，本次董事会应出席董事

9

人，实际出席

董事

8

人，董事张竹筠先生因其他公务未能出席会议，已委托其他董事代为表决，公司全体监事列席会

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本次董事会会议经参加会议的董事研究审议

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1

、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提名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含独立董事）候选人的

议案；

同意提名冯劲先生、张竹筠先生、林伟民先生、李峰先生、朱彤先生、郑定全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董事候选人（简历附后），上述董事候选人均由公司股东广州岭南国际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提名。

同意提名李新春先生、李正希先生、卫建国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附后）。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上述九位董事候选人不存在《公司法》、中国证监会及相关监管部门确定为市场禁

入者的情况，上述九位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相关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

、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详见

同日公告的《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以上第

1

项议案须提交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选举方式为累积投票制。本公司已将

独立董事候选人李新春先生、李正希先生、卫建国先生的有关材料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任职资格和独

立性经深交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六月十四日

附：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冯 劲 男

50

岁 博士学历 曾任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广州珠江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广州珠江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广州珠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总经理，广州工程总承包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广州岭南国际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副董

事长、总经理；现任广州岭南国际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广州花园酒店董事长，广州中国大

酒店董事长，广州市东方酒店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副会长，广州钢铁企业集团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本公司董事长。截止公告披露日，冯劲先生没有持有本公司流通股股份，也没有受过中国

证监会与其他部门的处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林伟民 男

56

岁 硕士学历 曾任广州花园酒店总经理， 广州岭南花园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首席

运营官、广州岭南国际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现任广州岭南国际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广

州岭南花园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广州花园酒店董事，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有限公司董事长，广州

鸣泉居度假村有限公司董事长，广州东方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董事长，广州东方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长，广州市东方酒店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广州地区酒店行业协会会长，本公司副董事长。截止

公告披露日，林伟民先生没有持有本公司流通股股份，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与其他部门的处罚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张竹筠 男

46

岁 硕士研究生学历 曾任广州机电资产经营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广州岭南国际

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广州广之旅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广州花园酒店董

事，本公司董事。截止公告披露日，张竹筠先生没有持有本公司流通股股份，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与其

他部门的处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李 峰 男

40

岁 大学本科学历 曾任广州流花宾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广州岭南国际

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运营管理一部

(

酒店、旅行社、汽车服务

)

总经理，中国大酒店副总经理，广州岭南花园酒

店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现任广州花园酒店董事，广州广之旅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广州流

花宾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广州岭南佳园连锁酒店有限公司董事，广州地区酒店行业协会副会长，广

州外商投资协会副会长，本公司党委书记、董事总经理。截止公告披露日，李峰先生没有持有本公司流通

股股份，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与其他部门的处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朱 彤 男

47

岁 硕士研究生学历 曾任广州市建设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 广州珠江

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会计师；现任广州岭南国际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总经理，广州岭南花园

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本公司董事。截止公告披露日，朱彤先生没有持有本公司流通股股份，也没有受

过中国证监会与其他部门的处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郑定全 男

36

岁 大学本科学历 曾任广州工程总承包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资产运营部

副总经理、资产开发总部副总经理，广州岭南国际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资本运营部总经理助理、办公室副主

任、董事长秘书；现任本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截止公告披露日，郑定全先生没有持有本公司流通股股

份，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与其他部门的处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李新春 男

48

岁 博士学历 曾任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 院长； 现任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黑龙江天伦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及广州海格通

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截止公告披露日，李新春先生没有持有本公司流通股股份，也没有受过中

国证监会与其他部门的处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李正希 男

46

岁 硕士研究生学历 曾任广州产权交易所总经理； 现任广州国际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广州产权交易所总裁，广州交易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截止公告披露日，李正希先

生没有持有本公司流通股股份，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与其他部门的处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卫建国 男

53

岁 硕士研究生学历 曾任青岛海洋大学会计系副系主任； 现任广州中山大学管

理学院会计学系副系主任、副教授、硕士导师，中山大学南方学院会计学系主任，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及黑龙江天伦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截止公告披露日，卫建国先生没有持有本公司流通

股股份，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与其他部门的处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李新春，作为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

证，本人与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本人及本人直

系亲属也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1%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三、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5%

以上已发行股份的股东单位任

职；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的附属企业任职；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或该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

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八、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在为该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或

虽在该等机构任职但并未参与对该公司相关中介服务项目且不是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合伙人；

九、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

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十、本人不是在该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十一、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

他利益；

十二、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十三、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

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十四、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

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五、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

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六、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单位党组

（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七、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25%

以

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八、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十九、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

二十、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十一、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5

家，本人未在

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六年以上。

李新春、李正希、卫建国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

,

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处分。深圳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

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规章、规则等的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

行职责，做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

响。

声明人：李新春

日 期：二

○

一一年六月十四日

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李正希，作为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

证，本人与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本人及本人直

系亲属也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1%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三、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5%

以上已发行股份的股东单位任

职；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的附属企业任职；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或该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

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八、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在为该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或

虽在该等机构任职但并未参与对该公司相关中介服务项目且不是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合伙人；

九、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

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十、本人不是在该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十一、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

他利益；

十二、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十三、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

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十四、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

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五、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

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六、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单位党组

（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七、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25%

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八、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十九、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

二十、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十一、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5

家，本人未在

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六年以上。

李正希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深圳证券

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

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规章、规则等的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做出独

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李正希

日 期：二

○

一一年六月十四日

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卫建国，作为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

证，本人与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本人及本人直

系亲属也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1%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三、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5%

以上已发行股份的股东单位任

职；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的附属企业任职；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或该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

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八、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在为该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或

虽在该等机构任职但并未参与对该公司相关中介服务项目且不是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合伙人；

九、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

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十、本人不是在该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十一、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

他利益；

十二、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十三、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

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十四、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

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五、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

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六、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单位党组

（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七、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25%

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八、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十九、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

二十、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十一、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5

家，本人未在

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六年以上。

卫建国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深圳证券

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

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规章、规则等的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做出独

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卫建国

日 期：二

○

一一年六月十四日

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李新春、李正希、卫建国为广州市东方宾馆股

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被提名人与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之间

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被提

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提名人认为被提名

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规定所要求的独立性：

（一）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 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

职，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也不在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1%

的股

东，也不是该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三）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5%

以上

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为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控

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五）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四项所列情形；

（六） 被提名人不在与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

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

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五、被提名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

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六、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

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七、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

位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八、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单位党

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九、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25%

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包括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5

家，在

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未连续任职超过六年；

十一、被提名人已经按照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

十二、被提名人当选后，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中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的独立董事，

且至少有一名独立董事为会计专业人士；

十三、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第三条规定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相关情形进

行核实。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名人愿

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提名人：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六月十四日

股票简称：东方宾馆 股票代码：

000524

公告编号：

2011-013

号

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重要提示
：

本公司及公司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

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现将有关会议安排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6

月

30

日上午

9

：

30

（会期半天）

2

、会议地点：广州市东方宾馆会展中心会议

4

室

3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

、会议表决方式：现场表决

5

、出席对象：

（

1

）截止

2011

年

6

月

27

日下午

15

：

00

时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书面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委托书

见附件）。

（

2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董事候选人及监事候选人；

（

3

）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

二、会议议题

1

、审议《关于换届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含独立董事）的议案》；

2

、审议《关于换届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上述第

1

、

2

项议案将以累积投票制方式对董事及监事候选人分别进行表决。

三、会议登记方法

会议登记办法：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请于

2011

年

6

月

28

日（上午

9:30-12:00

，下午

13:00

时

-

18:00

时），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持股清单等股权证明资料到公司登记；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

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帐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及委托人持股清单到公司登记；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

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到公司登记，领取会议相关资料。异地股东可用传真或信函方式

登记（传真或信函方式在

6

月

28

日

18:00

时前传真或送达至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为准）。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登记地点为：广州市越秀区流花路

120

号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

书办公室。

四、其他事项

1

、电话：

020--86662791

传真：

020--86662791

联系人：郑定全、吴旻

邮编：

510016

2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六月十四日

附件：

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

(

本单位

)

出席

2011

年

6

月

30

日召开的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

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额：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代理人签名：

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权限：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股票简称：东方宾馆 股票代码：

000524

公告编号：

2011-014

号

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六届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
：

本公司及公司监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六届十六次会议于

2011

年

6

月

14

日上午在在东方宾馆

3

号

楼

4

楼会议室召开，本次监事会应到监事五名，实到监事五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深晖先生主持。会议

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监事会会议经出席会议监事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提名公司第七届

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同意提名王深晖先生、杨杏光女士、金燕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

人（简历附后）。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

○

一一年六月十四日

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

王深晖 男

59

岁 大专学历 曾任广州羊城兆业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纪委书记、监事会主席、董事

长；现任广州岭南国际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纪委书记，本公司监事会主席。截止公告披露日，王深晖先生没

有持有本公司流通股股份，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与其他部门的处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金 燕 女

38

岁 大学本科学历 曾任广州市东方酒店集团有限公司集团办公室秘书、副主任；

现任本公司总经理办公室主任、公司监事。截止公告披露日，金燕女士没有持有本公司流通股股份，也没

有受过中国证监会与其他部门的处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杨杏光 女

47

岁 大学本科学历 曾任广州市东方酒店集团有限公司团委书记、党群工作部副部

长、办公室副主任；现任广州市东方酒店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兼本公司工会副主席、公司监事。截止

公告披露日，杨杏光女士持有本公司流通股股份

2910

股，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与其他部门的处罚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证券代码：

002008

证券简称：大族激光 公告编号：

2011029

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于

2011

年

6

月

8

日以传真的方

式发出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的通知， 于

2011

年

6

月

13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第四届

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会议应参加董事

11

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11

名，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一、与会董事以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一致通过了《关于公司向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申请人民币

4

亿元信托贷款的议案》；

因生产经营需要，同意公司向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申请人民币

4

亿元信托贷款，免担保。

二、与会董事以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一致通过了《关于公司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担保的议案》；

为促进子公司发展，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大族元亨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大族元

亨

"

）提供担保，担保金额

3,000

万元。董事高云峰、张建群因担任大族元亨董事职务，回避表决此议案，

详见第

2011030

号公告

--

《对外担保的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15

日

证券代码：

002008

证券简称：大族激光 公告编号：

2011030

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一、对外担保情况概述

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大族激光

"

）在

2011

年

06

月

13

日召开的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上，全体与会董事以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关联董事高云峰、张建群

回避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大族元亨

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大族元亨

"

）提供担保，担保金额

3,000

万元。董事出席率为

100

╢，本次担

保在董事会权限范围之内，经董事会审议批准后无需提交股东大会表决。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大族元亨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股份公司

注册地点及主要办公场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重庆路

128

号大族激光工业园

4

栋

法定代表人：张建群

成立时间：

2002

年

08

月

20

日

注册资本：

5,130

万元

主营业务：光电材料及声光机电一体化产品，计算机软件及网络控制产品、

LED

发光材料的技术开发、

销售及相关的技术咨询；

LED

室内外屏、半导体照明电器的技术开发、生产、销售、安装及售后服务；投资兴

办实业；进出口贸易；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施工；机电设备安装；从事广告业务等。

公司持有大族元亨

51％

的股份。

三、担保事项具体情况

1

、担保事项的发生时间：担保合同的签署时间

2

、担保方名称：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

、被担保方名称：大族元亨

4

、相应债权人名称：北京银行深圳分行

5

、相应担保合同条款：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数额为

3,000

万元授信额度。

保证期间从主合同生效之日开始到最后一期还款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后两年止，担保的范围包括因

主合同而产生的债务本金、利息、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

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四、担保收益和风险的评估

1

、主营财务指标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14,854

万元，负债总额为

8,626

万元，

2010

年度净

利润为

832

万元，净资产为

6,228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58.07%

，上述财务数据已由深圳惠恒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截至

2011

年

3

月

31

日，该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13,916

万元，负债总额为

7,617

万元，净利润为

71

万

元，净资产为

6,299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54.74%

，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

、担保的目的和必要性

为了促进子公司的生产发展，解决其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进一步提高其经济效益，公司同意为其无偿担保。

3

、资信情况

上述公司的信用等级：

AAA

级，该公司信用状况良好。

五、截至信息披露日累计对外担保和逾期担保数量

连同本次担保，截至

2011

年

6

月

13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额度和实际担保的金额分

别为人民币

4.82

亿元和

2.83

亿元，分别占最近经审计净资产的比重为

20.09%

和

11.79%

，无逾期的担

保；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累计担保的额度和实际担保的金额分别为

2.72

亿元和

1.64

亿元，分别占最近经

审计净资产的比重为

11.33%

和

6.83%

。

六、备查文件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15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４０

证券简称：深鸿基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１６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局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局第十六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以专人送达、

传真及电子邮件形式发出通知，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召开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１１

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１１

人（董事贺雪琴先生授权

董事郭山清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报告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议案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根据公司对上述法人股事项已查明的情况， 公司对原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报表及附注进行会计差错更正

并追溯调整。

独立董事认为：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报告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是基于目前公司对法人股事项已查明

的情况进行的，同意公司进行相应的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

二、重新审计后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报告》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审计单位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注册会计师对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

后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报告补充进行了审计程序，并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修

订后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正文及财务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修订后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三、 董事局关于会计师对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报告重新审计后出具的非标审计意见所涉事项的相关

说明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应：

１

、继续加大对法人股事项的核查、清收力度；加大与法人股事项相关的其他应收款追收力度，避免和

挽回公司经济损失，因法人股事项给公司造成重大损失的，应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２

、依程序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３

、不断完善和强化内部控制，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若因内部控制存在重

大缺陷而造成重大损失的，应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上述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董事局公告》）

特此公告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

Ｏ

一一年六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４０

证券简称：深鸿基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１７

号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星期一）下

午

４

：

００

在公司

２５

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尤明天同志主持，出席会议的监事应到四人，实到四

人，会议召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审议了以下事项：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报告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专项报告》；

表决情况：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经认真审核，本公司监事会监事尤明天、张育新、陈昌华和李联添现对《董事局关于会计师对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报告重新审计后出具的非标审计意见所涉事项的相关说明》发表专项意见如下：

（一）全体监事认为该相关说明是客观真实的，同意董事局相关说明；

（二）责成公司经营层加大追收力度，继续向相关单位及个人追收未收款项。同时，公司需强化内部控

制，进一步规范运作，杜绝此类事项再度发生。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０

一一年六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４０

证券简称：深鸿基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１８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因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公司股

票交易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１

日起停牌，公司对非标意见所涉事项进行核查。

根据公司对法人股事项已查明的情况， 公司对原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报表及附注进行会计差错更正并追

溯调整，相应修订了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正文及财务报告相关内容。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修订

后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报告补充进行了相关审计程序，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现

对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导致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法人股事项基本情况

公司原持有“昆百大（

２５０

万股）、鄂武商

Ａ

（

１９６．３１８４

万股）、皖能电力（

５００

万股）、中粮地（

２４７．５

万

股）、深能源

Ａ

（

２１３．４４４

万股）”等上市公司法人股，该等法人股于

１９９３

至

１９９４

年度间与相关公司签订了

代持协议，根据该等协议，公司为名义持有该等法人股，不享有该等法人股的实际受益权。公司以前年度

未将该等股票纳入财务报表反映。

鉴于公司

２００７

至

２００８

年出售所持的法人股数量较大，涉及委托单位较多，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成

立清理历年取得和出售所持其他上市公司限售股专责工作小组。董事局成立了法人股专项调查组，调查

组由公司独立董事、职工董事及公司党委书记组成，通过核查、多次约谈相关人员清理、核查了部份法人

股的相关情况。 经董事局委托董事局审计委员会聘请深圳联创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以下简称 “联创立

信”）进行核查，公司董事局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听取了联创立信就初步核查的法人股相关事项出具的

阶段性专项审计报告，并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公告。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

日始至公告当日，公司陆续收

到由深圳市龙岗爱侨实业有限公司转入的

４３４９

余万元。之后，通过公司努力又收到深圳市龙岗爱侨实业

有限公司转入的

３４２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共计收到由深圳市龙岗爱侨实业有限公司转入的

４６９０

余万元。

对于法人股事项，联创立信根据进一步核查的情况，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出具了专项审计报告（“深联

创立信（专）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６１

号”）。 联创立信认为：根据已查明的公司代深圳市发中实业有限公司（前

身龙岗鸿进、深圳市龙岗新鸿进实业有限公司）持有的皖能电力（

６０

万股，股改时无须支付对价）、鄂武商

（原始持股

１０８

万股，经历年转、送股份后，持股数量增至

１９６．３１８４

万股，股改时无须支付对价）和昆百大

（原始持股

１５０

万股，股改支付对价后余

１１０．８１００

万股）股票及代深圳业丰工贸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皖

能电力（

４４０

万股，股改时无须支付对价）股票的相关情况，上述股票的购入资金全部直接或间接来自于

公司，其权益属于公司。上述股票持有期间的股票出售款

８６

，

１０６

，

０９４．３６

元及分红派息款

８

，

０３９

，

６３３．９６

元应属于公司。

对于法人股事项，董事局审计委员会同时聘请了北京地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地石律师事务所）谢

望原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谢望原律师认为：从联创立信的专项审计报告的材料和证据分析，其中涉及

的皖能电力（

５００

万股）、鄂武商（

１９６．３１８４

万股）和昆百大（

１１０．８１００

万股）三只股票所谓的“代持法人股”

的代持协议无效，其股票权属应当认定为公司所有。

根据对上述法人股事项已查明的情况， 公司对原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报表及附注进行了会计差错更正及

相应的追溯调整，修订了原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审议通过的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报告（修订后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

度报告正文及财务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说明

１

、确认相关股票权属及相关收益形成的应收款

经联创立信专项报告中已查清的

６０

万股‘皖能电力’、

１９６．３１８４

万股‘鄂武商’、

１５０

万股‘昆百大’

（支付股改对价后股数实为

１１０．８１

万股），其取得成本共计

１８

，

２４６

，

１００．００

元，其出售收益共计

６７

，

８５９

，

９９４．３６

元，该股票款共计

８６

，

１０６

，

０９４．３６

元；补计历年分红派息收益共计

１１

，

７７０

，

６３３．９６

元，其中

３

，

７３１

，

０００．００

元并未实际支付给上述相关“代持单位”，余款

８

，

０３９

，

６３３．９６

元在收到当期已支付予上述相关“代

持单位”。

截止

２０１０

年末已收回股票款

４６

，

９０９

，

１０１．１４

元， 尚有股票款

３９

，

１９６

，

９９３．２２

元及分红派息款

８

，

０３９

，

６３３．９６

元，共计

４７

，

２３６

，

６２７．１８

元未收回。本次会计差错更正按股票分红及出售相应年度，分别确认

了相关投资收益；同时确认相应形成的应收款项（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相应应收款项的余额为

４７

，

２３６

，

６２７．１８

元）；因继续收回该款项的可能性不大，按稳健性原则，对上述应收款项全额计提坏帐准备。

２

、补记相关所得税费用

根据税务机关相应要求，本公司需缴纳应上述全部代持股出售收益的应纳所得税。本次会计差错更

正对如下所得税款项进行了更正：（

１

）本次清查确认为本公司权属的

６０

万股‘皖能电力’、

１９６．３１８４

万股

‘鄂武商’、

１５０

万股‘昆百大’形成的收益，对应的应纳所得税款，按相应收益年度分别确认为公司的所得

税费用；（

２

）对其他代持股票形成的收益，公司履行代扣代缴所得税义务，计提应交所得税

２２

，

０２１

，

０５１．６０

万元，并计入其他应收款，同时考虑到催收该款项存在的对方配合程度以及程序等不确定因素，按稳健性

原则，计提了

５０％

的坏帐准备。

３

、其他事项说明

专项审计报告中，根据应收的股票款及分红派息款的金额及支付时间计算了相应占用该款项单位的

资金占用费

１６

，

３８０

，

４３４．３４

元，该款项属于潜在收益，为或有资产，财务报表中不做调账处理。

４

、会计差错更正对前期财务报表追溯调整的影响

（

１

）对原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报表更正影响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追溯重述前金额 调整金额 追溯重述后金额

其他应收款

３２

，

６９２

，

７９６．４７ １１

，

０１０

，

５２５．８０ ４３

，

７０３

，

３２２．２７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４８

，

８２６

，

３６２．０４ －７

，

３４１

，

７２０．８６ ４１

，

４８４

，

６４１．１８

应交税费

６３

，

２０２

，

３４０．６８ ２２

，

１４４

，

５３１．８２ ８５

，

３４６

，

８７２．５０

其他应付款

１６８

，

３１４

，

４００．９４ －４６

，

９０９

，

１０１．１４ １２１

，

４０５

，

２９９．８０

未分配利润

－１８２

，

０９８

，

５０２．７９ ２８

，

４３３

，

３７４．２６ －１５３

，

６６５

，

１２８．５３

年初未分配利润

－２７８

，

６８４

，

５８０．５４ ２８

，

４３３

，

３７４．２６ －２５０

，

２５１

，

２０６．２８

（

２

）对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报表追溯调整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追溯重述前金额 调整金额 追溯重述后金额

其他应收款

１３９

，

００３

，

６６８．４６ ５７

，

９１９

，

６２６．９４ １９６

，

９２３

，

２９５．４０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６０

，

４００

，

４３８．２９ －７

，

３４１

，

７２０．８６ ５３

，

０５８

，

７１７．４３

应交税费

２４

，

３４８

，

８６３．１０ ２２

，

１４４

，

５３１．８２ ４６

，

４９３

，

３９４．９２

未分配利润

－２７８

，

６８４

，

５８０．５４ ２８

，

４３３

，

３７４．２６ －２５０

，

２５１

，

２０６．２８

投资收益

７０

，

０７０

，

３２１．９０ １

，

００２

，

５２７．８６ ７１

，

０７２

，

８４９．７６

所得税费用

１６

，

６２５

，

６２５．６３ ４５１

，

１３７．５３ １７

，

０７６

，

７６３．１６

净利润

５０

，

２２０

，

６８８．３２ ５５１

，

３９０．３３ ５０

，

７７２

，

０７８．６５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６４

，

３５６

，

３８２．８９ ５５１

，

３９０．３３ ６４

，

９０７

，

７７３．２２

年初未分配利润

－３４３

，

０４０

，

９６３．４３ ２７

，

８８１

，

９８３．９３ －３１５

，

１５８

，

９７９．５０

（

３

）对

２００８

年度财务报表追溯调整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追溯重述前金额 调整金额 追溯重述后金额

其他应收款

２０２

，

６３１

，

００４．３４ ５６

，

６５８

，

６２９．６３ ２５９

，

２８９

，

６３３．９７

长期股权投资

４９

，

７９２

，

０１９．６７ ２５８

，

４６９．４５ ５０

，

０５０

，

４８９．１２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６１

，

８５８

，

０５１．０８ －７

，

０９１

，

０８８．９０ ５４

，

７６６

，

９６２．１８

应交税费

１８

，

７００

，

３２０．４９ ２１

，

９４４

，

０２６．２５ ４０

，

６４４

，

３４６．７４

未分配利润

－３４３

，

０４０

，

９６３．４３ ２７

，

８８１

，

９８３．９３ －３１５

，

１５８

，

９７９．５０

资产减值损失

４２

，

４５４

，

９４７．１０ ２６

，

９８３

，

８４０．１１ ６９

，

４３８

，

７８７．２１

投资收益

－１２

，

４５７

，

５４７．７４ ２８

，

０９０

，

９９８．４７ １５

，

６３３

，

４５０．７３

所得税费用

－２６

，

３４６

，

４８６．８９ １

，

３６１

，

８９１．４９ －２４

，

９８４

，

５９５．４０

净利润

－１２９

，

５０６

，

７５８．９７ －２５４

，

７３３．１３ －１２９

，

７６１

，

４９２．１０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１４

，

６２７

，

８３１．５５ －２５４

，

７３３．１３ －１１４

，

８８２

，

５６４．６８

年初未分配利润

－２４１

，

１５４

，

６０８．６０ ２８

，

１３６

，

７１７．０６ －２１３

，

０１７

，

８９１．５４

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注册会计师对修订后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报告补充进行了相关

审计程序，注册会计师认为：公司所持其他上市公司法人股事项时段久远且涉及多方复杂关系，清收结果

存在不确定性。 注册会计师对公司修订后的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

报告。

（三）董事局对非标审计意见所涉事项作的说明

董事局认为：根据现有证据证明，公司代深圳市发中实业有限公司（前身龙岗鸿进、深圳市龙岗新鸿

进实业有限公司）持有的皖能电力、鄂武商和昆百大股票及代深圳业丰工贸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皖能电

力股票的购入资金全部直接或间接来自公司， 其权益属于公司。 上述股票持有期间的股票出售款

８６

，

１０６

，

０９４．３６

元及历年分红派息收益共计

１１

，

７７０

，

６３３．９６

元， 其中

３

，

７３１

，

０００．００

元并未实际支付给相关

“代持单位”，余款

８

，

０３９

，

６３３．９６

元在收到当期已支付予相关“代持单位”。 截止

２０１０

年末已收回股票款

４６

，

９０９

，

１０１．１４

元，尚有股票款

３９

，

１９６

，

９９３．２２

元及分红派息款

８

，

０３９

，

６３３．９６

元，共计

４７

，

２３６

，

６２７．１８

元

未收回。公司将加大追收力度，继续向相关单位及个人追收未收款项。同时公司将强化内部控制，进一步

规范运作，杜绝此类事项再度发生。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并经深交所审核同意，公司股票将于

６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

起复牌。

特此公告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

Ｏ

一一年六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７３

证券简称：粤宏远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１

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

本次减持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东莞市城宝

综合贸易公

司

集中竞价交易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

４．６９

元

／

股

１１

，

５９９

，

７３４ １．８６％

其它方式

合计

４．６９

元

／

股

１１

，

５９９

，

７３４ １．８６％

股东本次减持前持股比例未超过

５％

。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

）

东莞市城宝综合

贸易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１１

，

５９９

，

７３４ １．８６％ ０ ０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１

，

５９９

，

７３４ １．８６％ ０ ０

有限售条件股份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股东本次减持没有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其间任意

３０

天

未通过深交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

２

、本次减持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３

、本次减持的股东不存在涉及最低减持价格承诺的情况。

４

、本次减持的股东不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三、备查文件

东莞市城宝综合贸易公司关于减持粤宏远

Ａ

股份情况的说明。

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一年六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７３

证券简称：粤宏远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２

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增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接公司控股股东广东宏远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远集团”）的通知，宏远集团于

６

月

１３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增

持了公司部分股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持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 宏远集团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买入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１１

，

５９９

，

７３４

股，占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１．８６％

。本次增持前宏远集团持有公司的股份数量为

９１

，

２５６

，

５０７

股，占

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１４．６５％

，增持后宏远集团持有公司的股份数量为

１０２

，

８５６

，

２４１

股，占公司已发行

总股份的

１６．５２％

。

二、备查文件

广东宏远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增持粤宏远

Ａ

股份情况的说明

特此公告。

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一年六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００

证券简称：省广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９

广东省广告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广东省广告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

知，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戴书华先生召集，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公司应参加表决董事

９

名，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９

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全体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和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关于投资广州旗智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议

案》。

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对广州旗智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增资

９５４．７

万， 取得该公司

５０．９８％

的股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关于对外投资的公告》（

２０１１－０３０

）。

特此公告。

广东省广告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一年六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００

证券简称：省广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０

广东省广告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广东省广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省广股份”或“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

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广州旗智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议案》。现将本次收购的基本情

况公告如下：

一、对外投资情况

（一）对外投资概述

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对广州旗智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旗智”或“旗智公司”）增资

９５４．７

万，取得该公司

５０．９８％

的股权。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标的股东概况

栗 源先生，自然人，中国国籍。

向寒松先生，自然人，中国国籍。

邬 涛先生，自然人，中国国籍。

程乐松先生，自然人，中国国籍。

徐琳容女士，自然人，中国国籍。

上述人员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和人员等方面无任何关系。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

、交易标的的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广州旗智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栗源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１７

日

注册资本：

５０

万元

注册号码：

４４０１０６０００１６２９１５

税务登记证号：粤国税字

４４０１００６６５９４１３４Ｘ

号《税务登记证》、粤地税字

４４０１０４６６５９４１３４Ｘ

号《税务

登记证》。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文化交流活动策划，展览策划，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

本次交易前旗智公司股权结构为：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

）

向寒松

２１ ４２

栗源

２０ ４０

邬涛

４ ８

程乐松

４ ８

徐琳容

１ ２

合 计

５０ １００

本次交易后旗智公司的股权结构为：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

）

广东省广告股份有限公司

５２ ５０．９８

向寒松

２１ ２０．５９

栗源

２０ １９．６１

邬涛

４ ３．９２

程乐松

４ ３．９２

徐琳容

１ ０．９８

合 计

１０２ １００

２

、交易标的的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深鹏所审字［

２０１１

］

０９５４

号），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旗智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计

１６

，

６５４

，

４１７．０２

负债总计

１２

，

８７３

，

４８２．２５

股东权益合计

３

，

７８０

，

９３４．７７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２

月

营业收入

３６

，

６０７

，

０２５．１９

营业利润

４

，

１０３

，

７５８．６６

净利润

３

，

０５８

，

１３１．００

３

、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

１

）投资方式与定价原则

北京国友大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因增资事宜涉及的广州旗智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

权益进行了评估。

本次评估的基准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过综合分析，将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评估报告的最终

结论。至评估基准日，广州旗智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为：人民币

２

，

８６０．００

万元。

省广股份对旗智进行增资取得旗智公司控股权，增资定价的原则是：以北京国友大正资产评估有限

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国友大正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３９Ｃ

号）为参考，旗智增资前全部股权定价为

９１８

万元，

对应旗智

２０１０

年净利润为

３

倍市盈率。省广本次增资额为

９５４．７

万，取得旗智

５０．９８％

股权。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累计未分配利润归属于老股东所有，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后公司实现的利润

以及本次增资前公司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归增资后的全体股东共同所有。

（

２

）业绩目标

合资后旗智经营管理由旗智现有的经营团队负责；旗智未来三年的经营业绩目标如下：

三年合计净利润

６５００

万。其中

２０１１

年净利润

１

，

５００

万，

２０１２

年净利润

２

，

１００

万，

２０１３

年净利润

２

，

９００

万（净利润为经甲方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孰

低者）。

（

３

）激励条款

在旗智公司在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实现的净利润合计数达到

６５００

万的前提下， 省广股份同意旗智公司展

开高管和核心员工股权激励或进一步收购。省广股份同意旗智公司可采取如下两种的任一种安排：

①

旗智公司在符合当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相关条件和要求的前提下，旗智公司启

动

ＩＰＯ

程序。此时，旗智公司提供

２０％

的股份用于高管和核心员工股权激励（定价不低于当时旗智公司

净资产，不高于旗智公司

２０１３

年经审计净利润的

３

倍

ＰＥ

）。具体方案须经旗智公司股东会审议并通过。

②

省广股份收购原股东所持有旗智公司

１５％

的股权，收购价格按照以下公式计算：旗智公司

２０１１

至

２０１３

年三年实际完成净利润的平均数

＊ １６

倍

＊１５％

。该等收购需要按照省广股份公司章程和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

二、对外投资的目的

１

、完善公司产业链，优化公司盈利模式

旗智所处行业为公共关系行业，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公共关系行业已初具规模，市场需求逐步

扩大，营业收入逐年增长（

２００９

年营业额为

１６８

亿元），未来发展潜力巨大。

旗智的股东及管理层在公共关系行业从业多年，积累了深厚的汽车领域公关资源，具有持续获得公

关资源的能力。

省广股份所处行业为广告行业，为公共关系行业的上游行业，省广股份与旗智的业务有较强的互补

性，省广股份的客户、品牌管理、媒介代理、自有媒体等与旗智的公关业务未来发展具有良好的协同效应。

本次省广股份与旗智合资，有利于省广股份快速切入公共关系领域，进一步有效延伸广告业务产业

链条，优化业务结构，充分发挥协同效应，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从而实现省广股份股东价值最大化。

旗智在行业内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公共传播机构，拥有成熟的业务和运营团队，本次合作有助于省广

股份充分利用旗智的专业团队、客户基础及成熟的经营模式，快速进入公关关系的目标市场，有效规避省

广股份拓展新业务领域所带来的市场风险、经营风险及管理风险，实现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２

、进一步提升盈利能力

旗智公司已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和成长性，通过本次投资，省广股份成功进入和拓展了公关领域，获

得了新的利润增长点，增厚公司业绩。预计旗智公司净利润目标值在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分别为

１

，

５００

万元、

２

，

１００

万元和

２

，

９００

万元。随着未来公司产业链的完善、业务结构的优化和双方资源的有效整合，未来公司

盈利能力还将会获得进一步提升。

三、本次投资的风险与应对。

（一）本次投资的风险

１

、人才流失风险

人力资源是公共关系行业的核心资源， 公共关系人才的业务能力决定着公共关系服务的质量和品

质。目前国内公共关系专业人才短缺，流动率较高，特别是中高级专业人员的严重紧缺制约着行业的快速

发展。

２

、管理风险

省广股份在增资收购旗智之后，如何完善管理组织架构、提高管理人员的专业素质，建立高效有序的

管理体系，实现在规范中提效率、在管理中求发展、在发展中规避经营风险的行之有效的管理，是旗智未

来持续发展所面临的管理风险。

（二）应对措施

省广股份在投资合同中采取与股东核心管理层签订业绩对赌和签订竞业禁止协议、与核心管理层和

业务骨干签订新的劳动合同并在对赌完成后进行激励安排等条款，保证旗智公司核心管理层及骨干业务

人员的稳定性。

收购完成后，公司将在人才培养、任用、激励方面制定一系列政策和制度，充分调动经营团队和业务

骨干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以确保此次投资目标的实现。

四 、相关审批和核准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广州旗智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对广州旗智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增资

９５４．７

万， 取得该公司

５０．９８％

的股权。

根据《公司章程》，本次交易自董事会审议批准后生效。

五、备查文件

（一）广东省广告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二）《合资合作合同》；

（三）北京国友大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国友大正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３９Ｃ

号）《资产评估报告》；

（四）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深鹏所审字［

２０１１

］

０９５４

号）《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广东省广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六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００

证券简称：省广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１

广东省广告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合资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根据董事会授予的对外投资权限，经总经理及经营决策层批准，广东省广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与北京昊月星涛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昊月星涛”）等

２

名股东合资设立北京合力

唯胜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暂定名，具体以工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以下简称“合力唯胜”）。合力唯胜注册

资本为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本公司以现金方式出资

２５５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５１％

。本项目投资额度在总经

理权限范围内，无需提请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投资也不构成关联交易。

合力唯胜成立后主要经营范围：体育项目开发运营；专业运动项目无形资产开发；群众性体育活动；

体育经纪与中介；企业体育咨询、营销策划；体育广告发布、媒体代理；体育旅游及培训；体育地产；体育用

品、器材销售租赁等其他未列明的体育活动。

体育产业作为朝阳产业，其行业领域已不仅局限于体育用品、体育比赛、体育赞助等初始的市场开发

阶段，目前随着体育产业的不断发展，与之相关的如体育旅游、体育地产、体育广告等行业都获得了一定

的市场地位。体育产业的市场空间十分巨大，其中以体育营销的发展前景尤为突出。体育营销以受众鲜明

的指向性、品牌传播快捷的植入性、营销手段的多样性促进企业品牌影响力和效益。此次合力唯胜的成立

能够进一步拓宽本公司的业务模式，增强客户粘度，对本公司业务模式完整、联动集团、协同资源、整合产

业、高产回报等方面均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特此公告。

广东省广告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一年六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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